
 
 
 

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文 件 68/11  
 

地 區 工 務 工 作 小 組  

工 作 報 告  

 
  地 區 工 務 工 作 小 組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九 月 五 日 舉 行 第 二 十 二 次

會 議 ， 討 論 了 以 下 事 項 ：  
 
(1 )  討 論 工 程 項 目  

( a )  桃 源 街 香 島 中 學 對 面 座 椅 設 置 工 程  

 ( i )  工 作 小 組 知 悉 深 水民 政 事 務 處 (民 政 處 )就 桃 源 街

香 島 中 學 對 面 座 椅 設 置 工 程 的 報 告 。  
 

 ( i i )  工 作 小 組 認 為 ， 由 於 建 議 工 程 地 點 一 帶 路 面 狹 窄 ，

擬 設 座 椅 的 闊 度 應 盡 量 收 窄 。 座 椅 的 顏 色 應 以 淺 色

(如 淺 綠 色 等 )為 考 慮 。 座 椅 的 位 置 則 不 應 在 現 有 行

人 路 欄 杆 之 後 。  
 

 ( i i i )  工 作 小 組 要 求 民 政 處 提 供 施 工 時 間 表 予 委 員 參 考 。

 
(2 )  報 告 現 行 工 程 進 度 (地 區 工 務 工 作 小 組 文 件 9/11 及 10/11)  

 ( i )  工 作 小 組 知 悉 民 政 處 各 項 工 程 的 進 度 。  

 ( i i )  深 水 埗 區 內 路 邊 欄 杆 小 花 盆 設 置 工 程 ( 工 程 項 目

SSP-DMW 048)： 工 作 小 組 備 悉 重 新 招 標 的 結 果 ，

並 討 論 如 何 進 行 是 項 工 程 。 工 作 小 組 決 定 提 出 下 列

建 議 供 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考 慮 ：  

(一 )  向 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申 請 增 加 撥 款 ， 把 工 程 撥

款 由 原 來 的 1 ,541 ,000 元 ， 提 升 至 1 ,743 ,000
元 (即 增 加 202 ,000 元 )， 以 設 置 323 個 栽 種

植 物 的 花 盆 及 37 個 擺 放 人 造 花 的 花 盆 ；  

(二 )  透 過 減 少 栽 種 植 物 的 花 盆 數 目 至 242 個 和 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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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 擺 放 人 造 花 的 花 盆 數 目 為 37 個 ， 以 繼 續

按 照 二 零 一 一 年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地 區 設 施 委

員 會 已 通 過 的 工 程 支 出 上 限 1 ,541 ,000 元 進

行 工 程 。  

此 外 ， 工 作 小 組 議 決 ， 不 論 採 納 方 案 (一 )抑 或 方 案

(二 )， 均 按 照 工 作 小 組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三 月 四 日 會 議

上 通 過 的 栽 種 植 物 的 花 盆 分 布 比 例 ， 分 配 花 盆 予 有

關 地 區 。  

 ( i i i )   工 作 小 組 備 悉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小 型 工 程 的 工 作

進 度 。  

(3 )  其 他 事 項  

( a )  地 區 工 務 總 結 報 告  

 ( i )  鑑 於 整 理 資 料 需 時 及 區 議 會 休 會 期 臨 近 ， 主 席 建 議

地 區 工 務 總 結 報 告 於 明 年 一 月 至 三 月 期 間 出 版 。  

 

深 水 埗 民 政 事 務 處  

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二 零 一 一 年 九 月  


